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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发；木材销售；牲畜销售；水产品零售；食用农产品零售；

水产品批发；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；服装服饰批发；日用杂品

销售；日用百货销售；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；企业形象策划；

会议及展览服务；广告设计、代理；广告制作；广告发布；固

体废物治理；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；金属废料和碎屑加

工处理；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研发；软件开发（除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住所 江油市高新区大鹏路东段科技孵化园 4 号楼 10层 1002室 

法定代表人 蒲胜涛 

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

营业期限 自 2021年 9月 14日至- 

登记状态 存续 

登记机关 江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江油市产城融合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
不存在根据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：实施机构江油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系依法经批准设

立的机关单位，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；江油市产

城融合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系经批准设立的企业法人，具有相应的民事

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。实施机构和业主单位均具备实施本项目的

主体资格。

二、 申报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申报项目概况 

项目名称：江油市城乡就业创业孵化产业园项目 

项目类型：本次项目类型为新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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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项目资金来源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,本项目总投 111249.81 万元，其中，资本金

51249.81 万元（占总投资 46.07%），剩余 60000 万元通过发行专

项债券 解决（占总投 53.93%）。 

（二）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的收入来源主要为物业管理收入、厂

房租赁收入、冷链物流仓储中心租赁收入、停车场收入和广告费收入。

通过预测，项目债券存续期内，项目可用于偿债的净现金流累计为

131591.36 万元，债券本息合计 108000 万元，收益覆盖本息倍数为

1.22。 

根据《财务评价报告》，四川正则认为：“1、本项目专项收入

可偿债息前净现金流为 131591.36万元，政府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合计

108,000.00万元，本项目息前净现金流/政府专项债本息的收益覆盖

倍数为 1.22倍。2、我们未发现本项目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

足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。” 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次发行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物业管理收入、厂

房租赁收入、冷链物流仓储中心租赁收入、停车场收入和广告费收入,

收入来源合法合规；依据《实施方案》及《财务评价报告》，预期项

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，申报项目能够达到项目收

益与融资自求平衡。 








